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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司法機構推行以調解作為解決爭議的其中一種方式，在過
去 20多年來經歷過不同的發展階段。在起步階段，主要是有賴一
些社福機構及非政府組織於有限的資源下，在家事或合約糾紛方
面，以試驗計劃形式進行調解。當時由於熟悉調解的專業人士不
足，培訓機構又良莠不齊，在社會上出現了一批以調解為名、但未
有專業操守的人士。2008年的一場金融風暴令大眾認識到調解能夠
扮演的角色。現時對於調解員的認證、調解轉介機制及諮詢組織的
設立，甚至相關法例，包括 2013年的調解條例及 2017年的道歉條
例，均有良好的發展，可以說是調解發展的成熟階段。社會人士對
調解已有普遍認識，他們參與調解的自願性及成功率亦大大提高，
成績不俗，緩解了雙方對抗的局面，最終接受雙贏的解決方案。
過去十多年，調解在社會事件中，包括香港仔添喜大廈小業主

賠償事件、雷曼迷債事件、紮鐵工人示威事件等，都扮演著解決問
題的角色。至於近期的社會事件，亦有不少社會輿論認為，如果雙
方能夠冷靜及有序地溝通，局勢可能得以緩和。新冠疫情期間，前
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曾主持一個網上會議，主題就是關於調解在
困局中的角色與運用。參與觀看的人士都非常踴躍發言，無論嘉賓
主持抑或參與者，均認為適時調解能夠達到解決爭議的目的。可惜
的是，很多時候，眾多可以促進調解的因素，如平等對話基礎、不
設先決條件和必須遵守法律等，都不存在，以致出現大家都不願見
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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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調解的參考書籍，在市面上還是鳳毛麟角。個別資深調解
員偶爾分享他們的調解個案經驗，讓大眾有所認識。至於較為全面
或適合以調解為專業的參考資料，還是以外文書籍較多。我認識江
仲有律師已經有一段時間，我們主要是通過調解課程培訓及協助推
行家事調解群組交流心得。在繁忙的律師事務外，江律師積極地編
寫調解教材，並不遺餘力地搜集關於調解的發展經過、調解組織及
調解技術等資料，編訂成書。今次大作重新修訂，相信對希望認識
調解的讀者有一定的啟發，而且定能更廣泛地推廣以調解方式解決
爭議。

歐栢青大律師，JP

前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校長



香港回歸中國後，中港兩地的商業往來日益頻繁，涉及跨境民
商事爭議的數量也日益增加。為了解決這些爭議，內地和香港的法
律體系也重視調解在解決民商事糾紛中所扮演的角色，並為此設立
特邀調解員、調解員名冊，協助法院解決各類民商糾紛。
《解決衝突與調解技巧》這書彙集了調解的發展歷程、調解流

程、實用技巧等豐富內容，以深入淺出的手法向讀者闡述調解的方
方面面。對有意參與調解的專業人士和使用調解解決爭議的當事
人，無疑是一本極具參考價值的書。
本人相信，透過研讀此書，定能更廣泛地推廣以調解方式解決

爭議，甚至為客戶提供訴訟以外更佳的解決方案。
本人希望作者這次的修訂，會為讀者帶來一定的啟發，並且定

能使他們更好地認識調解這種非訴解決爭議的方式。

蕭詠儀律師
香港和解中心理事，太平紳士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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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聞江仲有律師的書再度重新修訂出版，我謹在此祝賀。
調解在香港的法律體系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江律師此

書，彙集了調解的發展歷程、組織架構、實用技巧等豐富內容，對
於希望深入了解調解的法律界同仁，無疑是一本極具參考價值的
書。我相信，透過研讀此書，各位律師同仁定能更有效地運用調解
技巧，在處理各類案件時，為客戶尋求更佳的解決方案。
眾所周知，國際調解院已在香港成立。這是世界上首個專門以

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旨在實現爭端各方
的合作共贏，是落實《聯合國憲章》規定的以調解方式和平解決國
際爭端的重要機制，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新的選擇。國際調
解院總部設於香港，盡顯本港在國際調解方面佔有的獨特優勢和機
遇。並且是中央人民政府大力支持香港特區在「十四五」規劃下建
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重要舉措。國際調解院成
立後將為國際爭議提供友好、靈活、經濟和高效的調解服務，打造
香港為國際調解之都。
對於香港法律工作者而言，國際調解院的成立不僅代表著新的

發展機遇，更意味著我們肩負推動國際調解事業發展的重任。我相
信，讀者透過江律師此書帶來的啟發，加上各位律師同仁的共同努
力，香港定能成為國際調解領域的領先者，為全球和平解決爭端貢
獻力量。

陳澤銘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

序二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法律協同發展始終是區域
融合的重要基石。經過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會議歷時數年的精心籌
備，《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標準》及配套專業準則於
2024年 12月 30日正式頒布實施，首批 146名來自香港、廣東及
澳門地區的專業調解員成功入選統一名冊。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
不僅彰顯了三地政府對調解這一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的高度重視，更標誌著大灣區法治建設邁
入新階段。
調解作為國際通行的糾紛解決機制，其效能高低與調解員的專

業素養密不可分。優秀的調解員不僅需要扎實的法律功底，更需要
卓越的溝通技巧、豐富的人生閱歷以及敏銳的洞察力。正是這些特
質的完美結合，才能讓調解這一「柔性司法」在不同類型的糾紛中
發揮最大效用，為社會和諧奠定堅實基礎。
承蒙香港律師江仲有厚愛，邀我這位首批入選大灣區調解員名

冊的澳門代表，同時經香港調解資歷評審會（Hong Kong Mediation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 Limited, HKMAAL）認證的調解員為他這本
書寫序，深感榮幸之餘更覺責任重大。多年調解實踐讓我深刻體會
到：調解是一門看似簡單實則精深的學問。在許多案例中，當事人
往往被情緒裹挾，使矛盾不斷升級；特別是家事糾紛中，當事人身
心俱疲，快速化解爭議就是最好的療癒。因此，為了能令當事人心
平氣和地討論事情，在正式調解前採用「先講心情，後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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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技巧，與當事人建立信任關係，引導當事人釐清真實訴求，這
往往能事半功倍地達成雙贏方案。
本書凝聚了作者多年調解培訓的智慧結晶，系統闡述了「化衝

突為轉機」的調解哲學，表示爭端不是路的盡頭，而是對話的起
點。對初學者而言，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實務指南；對從業者來
說，這更是一面可以時時對照的明鏡。在此特別要向堅守在調解一
線的同仁們致敬，尤其是那些甘願放棄高額律師費而投身調解的法
律工作者。他們的付出與回報常常不成正比，但正是這份堅守精
神，讓我們的社會多了一份溫情與可能。
展望未來，期待更多有識之士加入調解事業，共同完善這一

高效解決多元糾紛的機制。讓我們攜手將「爭端不是路的盡頭，而
是對話的起點」的理念薪火相傳，為大灣區建設注入更多法治正能
量，共創和諧美好的社會環境。

莫綺玲
澳門執業大律師、澳門私人公證員、

中國委托公證人（澳門）、
公信國際仲裁（澳門）協會理事會主席 



在當今社會，無論是在家庭、工作還是社交圈中，衝突似乎無
處不在、無可避免。然而，衝突並不一定是負面的，它可以成為促
進理解和創造機會的催化劑。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非常榮幸能夠為
這本關於解決衝突與調解技巧的書籍撰寫序言。
江仲有律師擁有豐富的調解實戰經驗，在書中深入地探討了衝

突的本質及其解決方法，同時提供了實用的技巧和理論支持。這些
內容不僅適用於專業的調解者，也對希望改善人際關係的人來說，
都是寶貴的資源。
衝突的來源多種多樣，可能源於誤解、文化差異、價值觀衝突

或是溝通不暢。江律師在書中詳細分析了這些因素，幫助讀者更好
地理解衝突的根源，並提供了有效的應對策略。這種深入的分析使
我們能夠在面對衝突時，更加冷靜和理智。
衝突是一個學習與成長的機會，每一次衝突的解決過程，都是

自我反思和提升的過程。這種觀點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自
己，也能促進與他人的良好關係。
本書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調解技巧，如

主動傾聽、共情、非暴力溝通，這些技巧不僅能幫助雙方找到共
識，還能促進彼此之間的理解與信任。透過這些方法，讀者能夠在
實際情境中自信地應對衝突，並促進和諧的解決方案。
我相信，這本書將成為每位讀者在解決衝突過程中學習的重要

參考，幫助他們在面對挑戰時，能夠以更成熟和有效的方式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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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希望每位讀者都能從中獲益，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創造出
更和諧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環境。
江律師擁有豐富的調解經驗和法律知識，近年經常穿梭大灣

區，擔任調解服務及教育工作，推動大灣區調解發展；同時，撰寫
本書的第三版，搜集最新的資訊，務求讀者能夠獲得最新、最準確
的調解知識和技巧。本人衷心感謝江律師的努力和奉獻，期待這本
書能對讀者產生深遠的影響。

羅小華院士
國際專業調解聯會創會會長

2025年春



筆者在過往所處理的眾多民商事訴訟案件中，看見不少爭議人
由於個人的偏見、利益與需求的競爭、個人情感的創傷等不同原因
而引發衝突，往往不自覺地選擇訴訟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及懲罰對方
的不義行為。
「訴訟」是一隻很奇特凶惡的猛獸，外表看起來很平凡，很容

易讓爭議人騎上啟動，所需的法庭費用亦很少（因為香港法院的收
費是不按訴訟標的金額收費），由港幣數百元（小額錢債審裁處）至
1,045元（高等法院原訟庭），很多人都很樂意使用它來伸張正義及
懲罰對方。可是，很多爭議人不明白「訴訟」的殺傷力和個性特質。
「訴訟」一旦啟動後，爭議人是很難從訴訟上全身而退卻不受任

何傷害的。這是因為很多民商事訴訟案件中的答辯人是可以向原訴
人提出反申索，讓原訴人成為反申索的答辯人，迫使原訴人不能隨
意撤訴，否則將會承受敗訴的苦果。
再者，爭議雙方是難以操控「訴訟」的，因為「訴訟」有自己一

套嚴格苛刻的行為法規，任何人一旦違反這些法規將會受到懲罰，
並可能影響案件的發展。而且，「訴訟」的食量十分驚人，爭議人要
不斷地花費金錢飼養，否則「訴訟」便無法繼續維持下去，而缺糧
的一方將要承受敗訴的苦果，追求的正義亦因此而無法伸張。
「訴訟」的生命力很強，不會因輸了一場比試便會終止；「訴訟」

可以在上訴中復活，上訴中的「訴訟」，其破壞力亦不斷加強，最終
可以令人傾家蕩產；「訴訟」只會不斷破壞彼此的關係，加深彼此的
仇恨，無助解決紛爭，最終造成兩敗俱傷的雙輸局面，至於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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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者（例如離異夫婦的子女）亦會身受其害，也不能幸免。因此，
「訴訟」是一把很鋒利的雙刃劍，既可傷人又可傷己，我們應當盡量
避免啟動「訴訟」。
筆者編寫這書的目的，是希望藉此推廣「調解」這項優質服務，

及藉著介紹「香港調解會」這個專業組織給廣大市民認識和使用其
提供的服務，期望市民能夠廣泛使用「調解」，避免不必要的訴訟及
訴訟所衍生的悲劇。
筆者也期望調解員能夠在調解過程中，採用促進調解模式，先

與爭議當事人建立互相信任的合作關係，然後採用評估調解模式，
與當事人及其代理律師，在單獨會談中探討他們面對的法律風險，
引導爭議雙方以長遠的利益為前提進行協商，達到雙贏或是多贏的
結果。
筆者更期望透過本書，簡略地介紹「調解」所需的基本法律、

知識和技巧，從而推廣調解服務，並吸引有心人參與調解專業的訓
練，成為專業調解員，與筆者一起推廣「調解」服務。
為了進一步推廣「調解」專業培訓，筆者在 2014年成立香港專

業調解中心（Hong Kong Academy of Professional Mediation），目的是
向兩岸四地（內地、香港、澳門、臺灣）有志加入調解行業的人士，
提供各種調解專業和調解溝通訓練課程，並且與其他提供調解服務
的組織和教育機構，共同合作提供溝通和調解相關訓練，為調解行
業出一分力。
筆者亦希望讀者能領略「調解」的優點及箇中技巧，妥善地處

理糾紛或衝突，改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減少日益繁重的訴訟及其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締造和諧社會，達到「以和為貴」的理想境界。
若讀者想進一步了解「調解技巧」事宜，可與本人聯繫。電郵

地址：kongpartners@hotmail.com，香港電話：97237879，內地電
話：18614213372



本書第一及第二版出版後，本人得到同業的鼓勵和意見。經過
幾年的發展，筆者決定重新修訂第一、二版的內容，並補充額外的
調解技巧、溝通技巧、調解員的倫理和其他所需的法律法規，希望
可以進一步幫助新進的調解員和學員掌握有關知識。本人再次衷心
感謝我的「神」，感謝祂在我的人生路途上與我同行，無論我跌倒，
或遭到挫敗，祂都不斷賜我勇氣及智慧，使我能夠很快可以重新振
作起來。筆者衷心感謝祂的恩慈，使我可以認識我的好友梁錦泰先
生、陶榮先生、陳慶璋先生、余偉彥先生和高永慶先生。因為沒有
他們不斷的鼓勵及幫助，筆者不會再次執筆寫這本書，向廣大讀者
推介「基本調解技巧」。
其中余偉彥先生和高永慶先生對本書所作的校對、文法的審

核，使本書內容更加通順流暢。筆者在此對以上各位好友的鼓勵及
幫助，衷心感激。最後，更加多謝筆者的妻子，感謝她在背後的支
援及忍耐，使筆者可以專注完成本書的寫作。

鳴謝（第三版）



調解員應有的基本法律知識及調解技巧

香港回歸祖國後，內地與香港的人員往來日益頻繁，跨境商業
活動也轉趨活躍。由於內地與香港的文化和法律差異，導致跨境民
商事案件數量大幅增加。如何處理涉及中港兩地的民事訴訟等問
題，漸漸引起兩地法院的關注。
鑒於內地與香港的法律、司法體系和司法管轄權的分歧，導致

很多涉及跨境法律糾紛的當事人，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司法轄區法院
提起訴訟。但是，由於內地及香港法院的裁決受到跨境管轄權的限
制，而無法在超越法院管轄權以外的地方執行。有見及此，中國最
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9年 1月 18日簽訂了《關於內地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下
文簡稱《民商事安排》），並於當日同時在兩地正式生效實施。此
外，內地亦開始推廣及發展跨境調解，推動以非訴方法解決商業爭
議，提升人民法院的結案效率，促進中港兩地的商業活動。
因此，作為專業的調解員，應當擁有下列的基本知識及調解技

巧：
（一）衝突的成因及解決方法；（二）聆聽及溝通技巧；（三）調

解及解決糾紛的原理及技巧；（四）促進及協商談判技巧；（五）打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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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談判僵局技巧；（六）相關法律知識；（七）中港兩地文化差異；
（八）草擬調解協議書技巧。

任何有志從事調解的人士，應當運用這些調解技巧和知識，分
析及了解衝突的性質、成因，運用同理心、積極聆聽及溝通技巧，
先與爭議當事人建立友好互信關係，然後在安全平和的環境下，引
導他們向調解員披露自己的立場、需要和憂慮。
調解員須妥善安排當事人在一個安全及舒適的環境下，有序地

宣洩不滿的情緒；然後恰當地運用情緒管理技巧，處理爭議當事人
的不滿情緒，讓他們可以冷靜地思考及面對困難，避免因氣憤或內
疚而作出一些害人害己的行為或決定。同時，調解員應當運用解讀
（毒）的溝通技巧，過濾和解讀有毒話語中所隱含的意義，並把這些
隱含的訊息清楚明確地顯露出來，讓爭議人可以真正聆聽及接收這
些訊息和感受，幫助他們重建和修復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
調解員還須充分掌握化解衝突的調解技巧，協助及教育當事人

如何面對及處理他們的衝突，重建彼此之間的互信及友好合作關
係，共同尋找引發衝突的根本因由；並且透過協商談判技巧，協助
爭議當事人處理及解決他們的衝突和問題，達成雙方均可接受的和
解方案。
調解員更須有堅強的忍耐力，不要為了趕快達成和解協議，而

使用各類脅逼手段，影響或說服爭議當事人妥協及讓步，漠視他們
的真正需要及訴求。這樣做的後果，往往會導致爭議當事人達成和
解協議後反悔，促使當事人運用各種手段，阻礙調解協議的執行，
損害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並累及與爭議有利害關係的第三者。
以上的情況並非危言聳聽。假若調解員急於協助雙方當事人

達成和解協議而採納「評估調解模式」（Evaluative Mediation）的調
解方法，幫助爭議雙方分析他們的案件，往往只會聚焦關注當事人
雙方爭議的事實、法律和各人各自披露的證據，1 而向當事人進行分
析、遊說、疏導，2 以解決他們爭取的法律權益的爭議。「評估調解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第九十六條規定調解是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進行。
2.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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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是內地法院、仲裁機構、人民調解委員會普遍採納及使用的
調解方法，優點是結案效率高，所需的調解時間較「促進調解模式」
（Facilitative Mediation）短，但缺點卻是調解員往往會忽略當事人的
真正需要及訴求，甚至忽視他們的不滿情緒以及其他隱藏的需要和
訴求，導致訴訟平息後，和解協議義務人往往會反悔，並運用各種
手段或藉口，阻礙甚至破壞和解協議，因而產生更多法律爭議。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離婚後子女的管養（撫養）、管束、照顧安

排和糾紛，家事調解員往往急於協助離異夫妻達成和解協議，而忽
略他們的真正需要及訴求，沒有處理他們的不滿情緒，導致和解協
議義務人事後反悔，並運用各種手段或藉口，阻礙甚至破壞和解協
議，直接損害子女的長遠利益，令子女淪為磨心，加劇他們各方面
的衝突，最終造成損人不利己的三輸結果，調解員必須引以為戒。
筆者認為，調解員可採用「評估調解模式」和「促進調解模式」混合
的模式，尋找離異夫妻的真正需要及訴求，處理他們的不滿情緒，
修復彼此之間破損的人際關係。
故此，調解員應當具備基本的法律知識（例如：民法典、合約

法、侵權法等法律和法規），才可以維護各方爭議當事人應有的合
法權益，確保他們可以共同制定一份合法、公平、合理和雙方可以
接受及願意落實執行的和解協議書，達到充分滿足各方爭議當事人
的各種需要及訴求。調解員還需懂得草擬和解協議書的技巧，準確
而清晰地撰寫和解協議內容，達成一份有效和有法律效力的和解協
議書，避免因和解條款不準確而引發更多不必要的爭議，以及影響
和解協議的執行。
筆者會在此書內簡介內地及香港的調解制度、調解技巧、處理

及解決爭議技巧、合約法及其他相關的基本法律法規，以及撰寫調
解協議書的基本要求，供各位讀者參考。



中國在很早以前已經普遍使用調解來解決糾紛，爭議人均會邀
請有名望的鄉紳、村長或長輩為他們調停，以平息有關衝突或糾
紛。但這些調解沒有特定的規章制度或技巧可言，成功與否是依靠
調解員的人事關係或特殊身份，通過說服及疏導等方法使爭議人讓
步或妥協，令糾紛或衝突平息。
在香港，使用調解來解決商業及建造業糾紛較內地為晚，港英

政府在 1982年修改《仲裁條例》時，才正式引入調解相關法例，協
助建造業及商界解決糾紛；同時推行「調解試驗計劃」，嘗試解決
16個選定的官方土木工程合約所產生的合約糾紛。該調解試驗計
劃是由香港工程師學會，按其 1985年調解服務規條監察進行。其
後，在 1986年第一個運用調解服務解決私人商業糾紛獲得空前成
功。因此，香港工程師學會及港英政府在 1989年推出一套更新的
調解服務規條及行政指引，協助願意使用調解的公司或單位，並規
定所有總值超越 600萬港元的政府合約，均可選擇以調解方式解決
合約糾紛。
隨著調解漸漸得到建造業及商界廣泛接受，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在 1990年與香港建造商會聯合舉辦一個為期五天的綜合建造調解
工作訓練課程，由 Eric Green教授和 Eric Van Loon先生兩位專業人
士領導。這個調解工作訓練課程深受業界歡迎，導致港英政府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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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檢討使用調解來解決所有政府工程合約的糾紛。經香港建造商
會、香港工程師學會多次討論後，港英政府決定把調解服務的監察
權力，由香港工程師學會移交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並且在 1991年 5

月，重新制定新的調解規條及行政指引。
1992年 6月，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獲政府授權，專責執行大嶼

山赤鱲角香港機場核心工程計劃內的糾紛解決機制（mechanism），
其中包含四個不同的步驟：所有工程糾紛，必須先由工程師／
建築師對有關糾紛作出裁決；若爭議人不服，則須立刻進行調
解；若調解未能解決有關糾紛，則須選擇是否進行一個臨時判決
（adjudication）；直到工程完成，才進行仲裁。很多糾紛因這個機制
而得到妥善解決，整個香港機場核心工程計劃也得以順利完成。
不同的專業及學術機構，1 在 1993年開始個別或聯同各海外調

解專家及組織 2 合作舉辦各種調解專業課程，把海外調解專業技術
和經驗移植到香港，積極培訓本地調解專業人才，以及推廣調解作
為解決衝突的途徑。
為了提高調解員的專業水平，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 1994年 

1月開始訂定《調解服務專業守則》及成立不同類別的調解專業小
組，向不同的專業學會、機構及法律部門推介專業調解服務。最
終，這個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成立的專業調解小組更被升格成為香
港調解會（Hong Kong Mediation Council），並積極向商業、家事、
社區、建造業等不同領域及行業推廣專業調解服務。
為了更進一步推廣和普及調解知識，香港政府、民間組織、自

願機構也開始在不同領域推行調解試驗計劃，比如：朋輩調解、家
事調解、金融及保險產品調解、刑事調解等領域。

2001年，香港家庭福利會在香港多間中學推行為期兩年的「朋
輩調解培訓計劃」，訓練學生以調解技巧解決校園內發生的衝突。

1. 例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香港律師會、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大學。

2. 例如：澳洲 Bond University、The Conflict Resolution Centre、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等
專業機構。



調解作為非訴解決糾紛的方式，漸漸被中港兩地司法機構採納
並廣泛推介。可是，中港兩地的法律制度及體系互異，兩地各自採
納和應用了不同的調解模式，關注的重點也就有分歧。
內地採用的是大陸法系，著重維穩和結案效率，容許調解員積

極參與調解，以當事人自願的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
非，進行調解。原因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下稱《人民調解法》）第二條明
確規定：「人民調解是指人民調解委員會通過說服、疏導等方
法，促使當事人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願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民
間糾紛的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下稱《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
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
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

調解員採納家長主導形式主持調解，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九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進行調解，可以由審判員一人主持，也
可以由合議庭主持，並盡可能就地進行。人民法院進行調解，可以
用簡便方式通知當事人、證人到庭。」法官調解員為了清楚事實和
分清是非，可傳召當事人和證人出庭，並且會就案情事實及涉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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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分析，向當事人進行說服、疏導等方法，促使當事人在平等協商
基礎上自願達成調解協議。
這是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及人民調解委員會採用的評估調解

模式，結案效率相當高，所要求的調解溝通技巧較其他調解模式為
低，著重法律知識和分析爭議事實的能力。

評估調解模式

評估調解模式是大陸法系國家經常用來解決民商事爭議的調解
模式。採用這個模式調解時，主持的法官、仲裁員或特邀人民調解
員，會對案件材料的法律事實、法律條文、司法解釋及案例、雙方
當事人的證據和主張，進行深入分析、研究和理解，目的是在分清
責任對錯的基礎上，向雙方當事人陳述事實利害關係、講明道理和
法律法規，並且耐心闡釋有關法律風險、說服教育互讓對方一步等
方法，最終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
由此可見，評估調解模式針對涉案證據和相關法律法規及指

引，調解員只需運用法律知識和訴訟經驗，向雙方當事人分析涉案
事實、法律法規和法律風險，藉此說服教育爭議雙方互相讓對方一
步等方法，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
評估調解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可以透過律師代理人進行溝通，

而無需直接面對面磋商，避免激化彼此之間的情緒，有效提升調解
結案率。
雖然評估調解模式有著結案率高的優點，但也不是沒有缺點，

尤其是有以下的局限及不足：

i. 只著重適用的法律規則而忽略了糾紛產生的實際情況和當
事人的真實需求，而且只能處理訴訟書內的法律訴求，訴
訟訴求以外的事宜則無法處理，比如：人民法院只能處理
申索書內的金錢賠償問題，申索書以外的爭議則無法處理。

ii. 解決糾紛時，過於依賴調解員對法律知識與訴訟經驗的熟
悉程度，只有資深的調解員才可以有效分析涉案材料的證



請回答是或否。

1. 調解員在處理案件時，必須協助爭議當事人重新建立彼此
之間的溝通渠道，以及建立自己與爭議當事人的關係和信
任。

（  ）

2. 調解員引導爭議當事人說出內心的不滿、憂慮，了解引發
糾紛的真正問題，分析案件是否適合調解，然後制定調解
策略。

（  ）

3. 調解員在核實當事人身份及了解其是否需要徵詢其他人的
意見後，才會展開有關會議。

（  ）

4. 在進行單獨會談時，調解員會引導爭議當事人提供案件的
初步資料，以助他分析有關案件是否適合調解。

（  ）

5. 涉及婚生子女的管養權時，爭議事項比較簡單，一定可以
用調解方法解決。

（  ）

6. 在與爭議人正式開始進行調解時，調解員無須在調解會議
上向當事人介紹甚麼是調解。

（  ）

7. 調解員的另一個重要角色是扮演教育者，向爭議人介紹調
解的功能及規則。

（  ）

8. 若爭議當事人有疑慮及不安，調解員無須理會，更無須鼓
勵當事人積極參與有關調解，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的和解方
案。

（  ）

調解技巧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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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調解員需要不斷運用句子重整的方法，把爭議人所發出的
破壞性言語改變成中性言語。

（  ）

10. 在爭議人完成案情陳述後，調解員應總結各人所述的要
點，把共同點歸類，並分類列出爭議事項，供他們分析討
論。

（  ）

11. 調解員要不時監察及控制爭議人的情緒，不能給予任何一
方機會對調解會議進行蓄意破壞，必要時採取單獨會談，
協助他們打破僵局。

（  ）

12. 調解員無須協助爭議當事人進行現實可行性測試，避免有
關和解協議不能在現有的法律法規下落實執行而使調解失
敗。

（  ）

13. 爭議人陳述他們的觀點與立場時，使用粗言穢語或帶有侮
辱性的言語攻擊對方，調解員可無須理會。

（  ）

14. 爭議人完成他們的陳述後，調解員需重新整理陳述的內
容，簡潔地向陳述者複述，讓陳述者知道調解員在專注地
聆聽他們的感受和立場。

（  ）

答案：
是（1, 2, 3, 4, 7, 9, 10, 11, 14）
否（5, 6, 8, 12, 13）



215.9m
m

14.5mm 139.7mm139.7mm

訴訟是一隻很奇特兇惡的猛獸，它看似平凡，讓爭議人很輕易地使用它來伸張
正義及懲罰他人。可是，一旦訴諸法律，爭議人是很難全身而退，不受任何傷
害的。訴訟破壞彼此的關係，加深仇恨，無助解決紛爭，最終導致兩敗俱傷，
亦可能令爭議人傾家蕩產。

為了避免訴訟，爭議人可選擇調解替代，以解決糾紛。調解是解決紛爭、締結
雙贏甚至是多贏的白武士。本書介紹了調解和調解所需的法律知識和技巧，鼓
勵更多人士參與專業調解，減少日益繁重的訴訟及它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締
造和諧社會，達至「以和為貴」的理想境界。

《解決衝突與調解技巧》第三版比較了「評估調解模式」與「促進調解模式」兩個
方法的利弊，並說明了香港和內地撰寫和解協議書在法律上的異同。第三版亦
新增數個章節，解釋何謂虛假調解及其刑責輕重、律師在調解的執業行為規範
以及執行商事調解的法律基礎。

江仲有是一位資深土木工程師、律師、仲裁員（廣州、深
圳國際仲裁院、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上海國際貿
易仲裁委員會、海峽兩岸仲裁委員會）、審裁員、認可調
解員（香港律師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香港調解資歷評
審協會、香港專業調解協會、香港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家事調解員、監督（香港律師
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香港
專業調解協會）及親職協調員。三十多年來，他曾參與及

處理各類大小工程建設，並擁有豐富調解仲裁民商事、婚姻調解、訴訟和刑事
訴訟經驗。此外，他也是一位資深調解員導師（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香港
專業調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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